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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

孙 正 聿

［摘 要］ 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关于 “存在”、“本

体”和“世界”的实证知识，而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实质内容的反思性的哲

学理论。作为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哲学的世界观是以理论形态所表征的人生在世

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它既是反思存在的存在论，又是追问存在的根据的本体论，由此构

成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法。辩证法是以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 “基

本问题”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三者一致”的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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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 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与辩证法是何

关系? 本文试图以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即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聚焦点，澄清三者的

内涵，厘清三者的关系，进而阐释这三者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

一、存在论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存在论

如果我们承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就不能不首先关切什么

是哲学意义上的“思维”和“存在”。对“思维”和 “存在”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 “思维和存在

的关系问题”的理解; 或者反过来说，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解，直接地取决于对 “思

维”和“存在”的理解。
1. “存在”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存在”，从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上看，是一个最具矛盾性的概念: 它的外延是最宽泛的———一切

皆在; 它的内涵又是最稀薄的———一切皆无。外延最宽泛而内涵又最稀薄、一切皆在而又一切皆无的

“存在”，被黑格尔解说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先于一切规定性的无规定性，最原始的无规定性”。
( 黑格尔，第 190 页) 这种 “最原始的无规定性”，显然不是对 “存在”本身而言的，而只能是对

“思维”而言的，因此，黑格尔在 《逻辑学》的开端，用三个 “纯”字来解释作为 “最原始的无规

定性”的“存在”: “纯有”“纯无”和 “纯思”。探索哲学意义的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能

不首先反思“纯思”对“纯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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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作为 “一切皆在”，就是 “纯有”———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粹的 “有”; “存在”作为

“一切皆无”，就是 “纯无”———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粹的 “无”; “存在”作为 “一切皆在”和

“一切皆无”的 “纯有”和 “纯无”，就是 “纯思”——— “先于一切确立性之直接性”的纯粹的

“思”。因此， “最原始的无确定性”的 “思维”和 “存在”，具有自在的 “同一性”——— “纯有”

就是“纯思”，“纯思”就是“纯有”。

黑格尔在《逻辑学》的 “开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首先揭示为 “纯思”与 “纯有”的

关系问题，这决不是唯心主义的“臆想”，而是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也就是对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问题”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在“开端”的意义上，也就是在黑格尔所说的 “最原始的无确

定性”的意义上，不仅揭示了人类认识史和个体认识史的 “开端”，而且揭示了“思维”的能动性的

“开端”，从而为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奠定了“先于一切确定性之直接性”的哲学基础。

作为“最原始的无确定性”，与“纯思”相对待的 “纯有”和 “纯无”，“纯有”就是 “纯无”，

“纯无”就是“纯有”，这里的“思”与“在”、“有”与 “无”，是 “直接同一”的。然而，“思”

与“在”、“有”与“无”，这本身不就是 “有区别”、“非同一”的吗? 因此，在 “纯存在”的意义

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就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矛盾: 应该有区别，实际无区别。这个根本性的矛

盾，既揭示了人类认识史和个体认识史的 “开端”，又揭示了思维的能动性的 “开端”，也揭示了作

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开端”。这个 “开端”，就是 “存在

论”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存在论”。

作为人类认识史的开端，“纯存在”所体现的乃是人类思维从无到有 ( 即从动物的意识到人类的

思维) 的演变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人类思维处于萌芽的、潜在的状态。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

极其贫乏的，但同时又包含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所有矛盾的胚芽，所以，以 “纯存在”为开端，就是

以人类思维的萌芽状态为开端。

作为个体认识史的开端，“纯存在”所体现的乃是个体天赋的思维能力在其末进行具体的认识活

动之前的潜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体的思维能力作为天赋的生理—心理机能，只是一种单纯的、

没有表现出来的认识能力。它的内容和形式也都是极其贫乏的，但是，这种天赋的能力却是其后来的

丰富多彩的认识活动的基础。所以，以“纯存在”为开端，又是以个体天赋的思维能力为开端。
“纯存在”所包含的有与无的直接同一，正是萌芽状态的人类思维和潜在状态的个体思维的逻辑

表现。在这种状态下，人类已经萌发了区别于动物的思维能力，个体已经在类的遗传中具有了天赋的

思维能力，所以说它是“有”; 但是，人类形成过程中的思维还没有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个体在遗

传中获得的思维能力还没有通过具体的认识活动而显示其现实性，所以又说它是 “无”。亦此亦彼，

既有又无，这就是“纯存在”这个范畴所表现的人类认识和个体认识的萌芽或潜在状态的本质特征，

它蕴含着“思维和存在”的全部“关系问题”的“胚芽”。
2. “在者”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作为“纯有”“纯无”“纯思”的“纯存在”，只是黑格尔所说的 “思维”和 “存在”的 “最原

始的无确定性”，也就是没有任何 “规定性”和 “区别性”的 “存在”。对此，黑格尔指出，“我们

说在这个世界中一切皆有，外此无物，这样我们便抹煞了所有的特定的东西，于是我们所得的，便只

是绝对的空无，而不是绝对的富有了”。( 黑格尔，第 194 页) “所有特定的东西”，都是具有 “规定

性”和“区别性”的存在，也就是“规定”自己而又“区别”于他者的存在。这就是“在者”。
“存在”被区分为“纯在” ( 无规定性的存在) 与 “在者” ( 有规定性的存在) ，由此就构成了

“思维和存在”的双重关系: 一是 “思维”与 “纯在”的关系，一是 “思维”与 “在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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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需要诉诸 “思维”与 “存在”的双重关系，既不能以 “思

维”与“纯在”的关系取代“思维”与 “在者”的关系，也不能以 “思维”与 “在者”的关系取

代“思维”与“纯在”的关系。“纯在”是 “思维”对全部规定性的存在即 “在者”的最高抽象。

在这种最高抽象中，“在者”被 “蒸发”掉了全部的规定性，变成了没有任何规定性的 “纯粹的存

在”。思维以这种 “纯在”为出发点去把握全部的 “在者”，具有双重的重大意义: 其一是显示了

“思维”的最具根本性的“能动性”———在思维中构成全部的具有规定性的 “在者”或构成 “在者”

的全部规定性; 其二是显示了“思维”的最具根本性的 “现实性”———思维以概念及其逻辑运动展

现“在者”及其运动的逻辑。对于这种最高的抽象，马克思作出自己的唯物主义解释: “在抽象的最

后阶段，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

抽出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

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05 － 106 页) 因此，“范畴逻辑运动的根据，就在于它是现

实的事物运动的抽象，是以逻辑公式表现出来的事物运动”。 ( 同上，第 108 页) 黑格尔 “颠倒”了

这个关系，把范畴的逻辑运动引向了 “神秘主义”; 但是，黑格尔所揭示的 “思维”与 “纯在”的

关系，可以启发我们重新理解 “思维”把握和展现“存在”的双重特性: “能动性”和“现实性”。

在“思维”对“存在”的关系中，一切有规定性的存在即 “在者”，并不是 “自在”的存在，

而是“自为”的存在，即被思维赋予内涵 ( 规定性) 的存在，即 “概念” “范畴”的存在。因此，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意义上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就是 “思维”对 “概念”的关系，就

是“思维运动”与“概念运动”的关系。在 《哲学笔记》中，列宁在摘录黑格尔关于 “理解运动，

就是用概念的形式来表述运动的本质”之后，进而作出这样的论断: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

于如何在概念的逻辑中表达它。” ( 列宁，第 281 页) 对此，列宁又引证黑格尔的话说，“从来造成困

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上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隔开来考察”。 ( 同上，

第 285 页) 因此，列宁在“辩证法是什么”的标题下作出如下的论断: “概念之间的对立面的同一。”
( 同上，第 210 页) 列宁还特别强调地指出，概念、范畴并不是认识的 “工具”，而是人类认识的

“阶梯”和 “支撑点”。正是在概念、范畴的辩证发展中，才实现了 “思维和存在”的历史性的统

一。这表明，列宁不仅在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理解 “存在”，也不仅在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上理解把握“存在”的“概念”，而且在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实现了 “辩证法”与 “存在论”

的统一。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的意义上，“存在论”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辩证法。离开

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就构不成哲学意义的“存在论”。
3. “此在”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对“存在”的分析表明，思维所把握的“存在”具有双重含义: 一是赋予规定性的存在，它就

是“在者”; 二是没有规定性的存在，这就是 “纯在”。前者构成思想的内容，后者则是作为 “纯

思”的抽象力。然而，无论是构成思想内容的 “在者”，还是作为 “纯思”的 “纯在”，都意味着有

一个特殊的“存在”: 意识到存在的存在———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向存在发问的存在。借用海德格

尔的说法，这就是“此在”。

海德格尔提出，如果我们要探寻 “存在”，就必须首先向自己发问: “我们应当在哪种存在者身

上破解存在的意义? 我们应当把哪种存在者作为出发点，好让存在开展出来? 出发点是随意的吗? 抑

或在拟定存在问题的时候，某种确定的存在者就具有优先地位? 这种作为范本的存在者是什么? 它在

何种意义上具有优先地位?” ( 海德格尔，1987 年，第 9 页) 对这个问题，海德格尔的回答是: “观

看、领会和理解、选择、通达，这些活动都是发问的构成部分，所以它们本身就是某种特定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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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样式，也就是我们这些发问者本身向来所是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因此，彻底解答存在问

题就等于说: 就某种存在者———即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使这种存在者透彻可见。……这种存在

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它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能够发问存在的存在者，我们

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 ( 海德格尔，1987 年，第 9 －10 页) 海德格尔的设问与回答表明，

他所规定的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地位的“此在”，就是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存在，也就是人的存在。
“此在”不是某个个体的存在，而是 “类”的存在。在论述 “我”的时候，黑格尔说: “就思维

被认作主体而言，便是能思者，存在着的能思的主体的简称就叫作我。” ( 黑格尔，第 68 页) 对于作

为主体的“我”，黑格尔又进一步提出，“因为每一个其他的人也仍然是一个我，当我自己称自己为

‘我’时，虽然我无疑地是指这个个别的我自己，但同时我也说出了一个完全普通的东西”。 ( 同上，

第 81 页) 这就是说，“我”作为独立的个体的存在，“我”就是我自己; “我”作为类分子而存在，

“我”又是我们。“我”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
“我们”的存在，使“存在”区分为 “主体”的存在与 “客体”的存在。主客体关系的存在，

是以人作为主体的“此在”的存在为前提的。这就是主体之于客体的逻辑上的先在性。对此，马克

思、恩格斯曾极为深刻地指出: “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 动物不

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 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

在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5 页) 这就是说，“关系”之所以作为 “关系”而存在，

必须以“我”的存在为前提，必须在“我”的自我意识中构成主客体关系。这种主客体关系，就是

“此在”对“存在”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的 “思维”对 “存在”的关系。这表明， “主体与客

体的关系”，就是现实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现实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辩证法。

主体对客体的关系，是以主体的逻辑上的先在为前提的。在主客体关系中，“思维”对 “存在”

具有逻辑的先在性: 存在作为思维的对象，是被思维把握到的存在。既包括具有规定性的 “在者”，

又包括没有规定性的“纯在”。思维对存在的规定性即对 “在者”的把握是一个不可穷尽的过程，而

思维对没有规定性的存在即对 “纯存在”的把握则意味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的无限的可能性———思维

自身所具有的能动性。思维以自身的能动性把握存在，是实现思存统一的内在根据; 思维把存在把握为

具有规定性的存在，则必须诉诸于创造和变革概念、范畴的历史过程，以概念、范畴作为认识的“阶

梯”和“支撑点”，不断地拓展和深化对存在的规定性的认识。黑格尔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视为“全体

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并以概念辩证法展现思维和存在从“自在”到“自为”再到

“自在自为”的统一，在其合理性上，就是思维的能动性与认识的现实性的统一。通过对“存在”、“在

者”和“此在”的反思与分析，我们应当得出的基本认识是: 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既不是单纯的关

于“纯在”之论，也不是单纯的关于“在者”之论，而是以“此在”的逻辑上的先在性为前提所构成

的“思维”对“存在”的双重关系: 一是揭示思维“能动性”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一是揭示思维

“现实性”的思维对在者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实现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本质上则是“思维和存在

的关系”。哲学意义的“存在论”，就是以“存在”为反思对象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

二、本体论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本体论

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思维的能动性，不仅在于它不断地构成关于 “在者”的规定性，

而且在于它总是追究“在者”何以存在的根据，总是指向 “此在”何以存在的根据。正是这种 “追

究”和“指向”，显示了哲学意义的“存在论”的一种特殊内涵———本体论。

这样提出问题，有强烈的针对性。在当代哲学中，关于 “存在论”与 “本体论”的关系，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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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两种值得关切的观点: 一种是把 “存在论”等同于 “本体论”，以 “存在论”之名而阐述 “本体

论”; 另一种则是把“存在论”与 “本体论”对立起来，以 “存在论”之名而讨伐 “本体论”。然

而，这两种似乎截然相反的观点，却隐含着一系列未揭示出来的共同的前提。

首先，“本体”是“有”还是“无”? 在当代哲学中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奎因的观点，表明了

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奎因提出，关于本体论问题，必须分为 “本体论事实”与 “本体

论承诺”这样两个问题，前者是“何物存在”的问题，后者则是 “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在通

常的解释中，认为离开后者而讲前者，就是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因而是独断论的本体论; 以后者为

前提而讨论前者，就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本体论，因而是达到了 “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的

理论自觉。然而，我们对奎因提出的问题是: 无论是“何物存在”还是“说何物存在”，这里的 “何

物”究竟是什么? “何物”是有规定性的 “在者”，还是没有规定性的 “纯在”? 如果 “何物”就是

“在者”，它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论”? 如果“何物”是指“纯在”，它又在什么意义上是 “何物”?

毋庸置疑的是，奎因所说的“何物”，就是有规定性的 “在者”，而不是无规定性的 “纯在”。在奎

因这里，作为“本体”的“存在”，并不是哲学反思所构成的存在，而只是日常语言中的存在。奎因

把常识的存在与哲学的存在混为一谈，因而也把“存在”与“本体”混为一谈了。

作为“本体”的“存在”，并不是存在着的“在者”，而是作为 “纯思”的 “纯在”。在 《形而

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极为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问题。他的问题是: “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

在?” ( 海德格尔，1996 年，第 3 页) 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 “无”，按照他本人的解释，主要包括

三层含义: 一是涵括“现在的现成存在者”“以往的曾在者”和 “未来的终在者”; 二是追问 “在者

由何根据而来”“在者处于何根据之上”和 “在者照何根据行事”; 三是 “唯有一种在者，即提出这

一问题的人，总是不断在这一追问中引人注目”。这就是说，海德格尔所说的 “无”，就是 “提出这

一问题的人”对 “在者”的 “根据”的 “追问”，而不是 “在者”的 “存在”。在海德格尔这里，

“本体”不是“有”而是“无”，不是 “在者”之 “在”，而是 “在者”之为 “在者”的 “根据”。

因此，本体论是并且只是关于 “何以可能”的哲学理论。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人为何要追究作为

“无”的“本体”? 人是现实的存在，人的认识对象都是具有规定性的存在，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只

能是“此在”与“在者”的关系，而不是“纯思”与 “纯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思维和存

在的关系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也就是“构成思想”的问题。然而，人类是

以思维的能动性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对 “思维”本身的追问，就构成了思维以自身为对象反

过来而思之的反思，就构成了反思中的 “思维和存在”的 “关系问题”。在这个 “关系问题”中，

成为“问题”的就不是“存在”的“规定性”，而是思维把握存在的 “根据”。因此，在作为本体论

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在者”被彻底地抽象了，变成了“存在”何以存在的“根据”。

其次，“本体”是不是“本原”或 “本质”? “本体论”是不是 “本原论”或 “本质论”? 在哲

学史上，追寻“本体”有两种最基本的思路: 一种是寻求万物所由来和万物所复归的 “始基”和

“基质”，这是把“本体”视为“本原”的路子; 另一种则是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从逻辑关系上把

“本体”视为“本质”的路子。前一种路子试图以某一种 “在者”而解释全部的 “在者”，也就是以

一种特殊的存在而解释全部的特殊的存在，这就必然转向以“质”的同一性而解释 “量”的多样性，

因此必然导致第二种路子———把 “本质”作为 “本体”。反思这两种 “路子”会发现，把 “本质”

作为“本体”的“本体论”，有三个根本性的思想前提: 其一，就其思想本质来说，是把存在本身同

存在的现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经验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存在本身是那种隐藏在经验

现象背后的超验的存在; 其二，就其思想原则来说，是把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把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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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追求和承诺的“本体”视为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与人类的历史状况无关的自我存在

的实体，力图剥除全部主观性，归还存在的本来面目; 其三，就其追求目标来说，是把绝对与相对分

割开来，企图从某种直觉中把握了的最高确定性即作为支配宇宙的最普遍的原则或原理出发，使人类

经验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得到最彻底的统一性解释，从而为人类提供一种终极的永恒真理。
从上述三个思想前提可以看到，以追究 “本原”或 “本质”为本体论的哲学模式，是由于把本

质与现象分离开来、主观与客观割裂开来、相对与绝对对立起来而产生的。它的实质，是要求哲学为

人类揭示出宇宙的绝对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这就是传统哲学关于 “存在本身”的 “本体

论”。由于近代哲学的发展，以探寻存在本身为理论硬核的本体论哲学模式，被以反省人类认识为理

论硬核的认识论哲学模式所取代; 以追求纯粹客观性为目标、并把主观性与客观性绝对对立起来的形

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被探索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如何统一的辩证法理论所扬弃。独立存在的本体

论哲学及其所代表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德国古典哲学及其所代表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所否

定。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实践基础上的人类

认识活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人类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包括哲学

层面的本体论追求，总是具有相对的性质; 但同时，人类的实践和认识又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

上，总是向着全体自由性的目标迈进。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人的思维，是 “至

上”与“非至上”的辩证统一，“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

的; 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第 126 页) 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正是植根于人类思维的 “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即植

根于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传统本体论占有绝对真理的幻想，但并不

拒绝基于人类实践本性和人类思维本性的本体论追求。
在对哲学本体论的理解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本体”的寻求即是矛盾。“本体论”指向对人

及其思维与世界内在统一的 “基本原理”的终极占有和终极解释，力图以这种 “基本原理”为人类

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永恒的 “最高支撑点”，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却总是不断地向这种终极解释提出挑

战，动摇它所提供的“最高支撑点”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由此构成哲学本体论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矛

盾; “本体论”以自己所承诺的 “本体”或 “基本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

和尺度，从而造成自身无法解脱的解释循环，因此，哲学家们总是在相互批判中揭露对方的本体论的

内在矛盾，使本体论的解释循环跃迁到高一级层次，这又构成哲学本体论的自我矛盾。在现代哲学

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看待哲学，哲学的 “本体论”就发生了真

正的革命: 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事物并规范自己思想和行为的

“本体”观念，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这

深切地表明，“本体”作为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和标准，它永远是作为中介而自我扬弃的。
“本体论”不是关于 “在者”的学问，而只是一种 “追问”: 对 “在者之在”、 “是其所是”、

“何以可能”的追问。对“本体”的追问和追寻，是人类思维的追根溯源的意向性追求，是人类为自

己的思想和行为寻求根据、标准和尺度的不懈追求。因此，作为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 “本

体论”，它的“指向”和“追求”具有双重意义: 既是以 “思维”的 “至上性”去追寻和构建规范

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 “最高的支撑点”，又是以 “思维”的 “至上性”去反思和批判它所构建的

“最高的支撑点”。这就是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

三、世界观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世界观

在哲学研究中，人们不仅经常不加区别地使用 “存在论”和“本体论”，而且经常不加区别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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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存在论”“本体论”和 “世界观”，或者把 “世界观”解说为 “存在论”，或者把 “世界观”解

说为“本体论”。厘清“世界观”与“存在论”“本体论”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 “思维和存在的关

系问题”，从而深切把握哲学的特殊理论性质和独特社会机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世界”不等于“存在”。“世界”是有规定性的存在，而不是无规定性的“存在”。“存在”，可

以是区分为无规定性的 “存在”与有规定性的 “在者”; “世界”，则必须以某种规定性为标准而区

分为各类不同的“世界”。这是“世界”与“存在”的原则性区别。“世界”是规定性的存在，因而

是具有特定内涵的观念。由 “存在”的观念而转换为 “世界”的观念，“存在”就由 “纯思”而转

换为被思维把握到的存在、被思维赋予规定的存在、被思维划分为 “界”的存在。“世界”是 “有

界”的，而“存在”是“无界”的。“有界”的“世界”，被区分为不同的“世界”。

一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这是最通常的对“世界”的二分法。在这种划界中，把“存在”区分

为“物质”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然而，在这种以“物质”和 “精神”来划界的 “世界”观念

中，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必须予以反思的: 其一，“物质”的规定性。在常识的观念中，“物质”就是看

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意义的“物质”，也就是常识观念中的“存在”。与常识观念

不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念，是指物质的基本形态、构成要素和层次结构。这个意义的“物质”，

仍然是经验的对象，但却是以各种实践方法、手段为中介而构成的经验对象。与经验常识和经验科学不

同，哲学观念中的“物质”，是对“精神”之外的“在者”的最高抽象。对此，列宁作出了最为明确的

回答: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客观实在性”。上述分析表明，

在常识的、自然科学的和哲学的观念中，“物质”作为人类把握世界、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各有不同

的规定性。在不同的视域中对“物质世界”作出不同的“划界”，而又在视域融合中对“物质世界”形

成不同层次的基本观念，才能恰当地以“物质”观念构成关于“物质世界”的思想。其二，“精神”的

规定性。与“物质”相对待的“精神”，通常指的是“意识”，即“意识”是人脑这种特殊“物质”的

机能和属性，也是“物质”在人脑中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意识”的“精神”就是“观

念”的存在，而“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马克思恩

格思文集》第 5 卷，第 22 页) 作为“观念的东西”，既包括观念的形式，又包括观念的内容。从观念的

形式上看，“精神”包括感觉与知觉、表象与抽象、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联想与想象、直觉与逻辑

等多样形式; 而“精神”作为“社会意识”，则又包括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多种“社会意识形式”;

由不同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观念内容，又构成人的“神话世界”“宗教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和

“哲学世界”。人的“精神世界”是“意义世界”，并以对象化的实践活动而构成“文化世界”。“文化世

界”已经不再是“物质”与“精神”二分的两个世界，而是与“自在世界”相区分的“属人世界”。

二是自在世界与文化世界。这是以人对世界的关系所划分的 “世界”。所谓 “自在的世界”，既

因为它外在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更因我们在这里还没有从人对世界的关系去看世界。一

旦从人对世界的关系去看世界，世界，就成了人的“对象世界”，就成了人的“世界图景”。“世界图

景”，是世界显现给人的图景，是人以自己的方式把握到的图景，也就是人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所形

成的关于世界的图景。人的关于世界的图景，当然是关于 “自在世界”即世界本身的图景; 但是，

人的关于世界的图景，却只能是人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为中介而形成的关于世界的图景。因

此，人的“世界图景”具有不可或缺的双重内涵: 其一，“世界图景”是关于世界本身的图景，而不

是虚构的图景; 其二，“世界图景”并不是 “自在的世界”，而是人以自己的方式所形成的关于世界

的图景。这表明，人类形成怎样的“世界图景”，是同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密不可分的; 只有搞清楚

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才能懂得人类关于世界的图景。因此，“世界图景”意义上的 “思维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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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关系问题”，又必须引入“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问题。
“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就是人类把 “自在世界”变成自己的 “世界图景”的方式，最为

直接地是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日新月异的 “世界图景”，即常识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

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世界图景”。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看世界，都会形成各种不同的 “世

界图景”。在“常识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看到一种源于经验而又适用于经验的 “世界图景”: 在

“宗教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与“现实世界”“世俗世界”“此岸世界”相分裂的 “天国

世界”“神灵世界”“彼岸世界”; 在 “艺术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看到一个 “诗意的”“审美的”
“象征的”世界; 在“伦理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充满 “矛盾”而又趋于 “和谐”、相互

“冲突”而又显示“秩序”的世界; 在“科学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看到一个首尾一贯、秩序井

然的“符号系统”和“概念框架”所表述的世界; 而在 “哲学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看到人为自

己的思想与行为所悬设的诸种 “前提”“根据”“尺度”和 “标准”。由人类把握的各种基本方式而

构成的作为“文化世界”的“世界图景”，显示了“思维”对“存在”的复杂的矛盾关系。

三是人类生活的“三重世界”。人类以自己把握世界的 “基本方式”为中介而与世界发生关系，

不仅仅是为人类提供了 “丰富多彩”和 “日新月异”的世界，而且是使人自己生活于 “三重世界”

之中。人的实践活动把世界“分化”为“自在的世界”与“自为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与 “属人

的世界”。人类不仅仅是生活于 “自然世界”之中，而且生活于自己所创造的 “文化世界”和 “意

义世界”之中: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同其他生物一样生存于 “自然世界”; 人作为超越自然的社会存

在物，生活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 人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物，既被历史文化所占有，又在自

己的历史活动中展现新的可能性，因而又生活于历史与个人的视域相融合的 “意义世界”。“自然世

界”“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就是人类生活的三重世界。人类生活的三重世界，把 “有界”的

世界区分为三类“在者”，也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区分为三种基本关系: ( 1 ) 思维与 “自然世

界”的关系; ( 2) 思维与“文化世界”的关系; ( 3) 思维与“意义世界”的关系。由此所构成的就

是现实化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

四、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

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是以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聚焦点所构成的辩证

法理论。离开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辩证法就会沦为无内容的方法; 离开辩证法，存在论、本体

论和世界观就会成为相互割裂的实证知识。

哲学问题，说到底是“人之为人”的问题，也就是 “此在”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和应当怎样存

在的问题。这就是哲学意义的 “存在论”。构成 “存在论”的前提，是人的 “存在”的特殊性———

人的“思维”对“存在”的“反思”。因此，“存在论”并不是离开 “思维”的 “存在”问题，而

恰恰是在思维的反思中所构成的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对“存在论”作出三点初

步的规定: 其一，存在论是思维以存在为对象的反思，离开反思的自觉就构不成哲学意义的存在论;

其二，思维反思存在的存在论，它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离开这个“基本问

题”就构不成哲学意义的存在论; 其三，以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 “基本问题”的存在论，

是反思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离开辩证法就构不成哲学意义的存在论。因此，“存在论”就是关于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把存在论的辩证法展现为思维和存在

由“自在”到“自为”再到 “自在自为”的辩证运动，展现为由 “存在论”到 “本质论”再到

“概念论”的辩证发展，由此构成了黑格尔的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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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的特殊性，直接地体现为“思维”的能动性。思维的能动性，不仅体现在思维对

存在的“肯定”，也就是在思维的运动中获得越来越丰富的 “规定性”，而且体现在思维对存在的

“否定”，也就是在思维的运动中不断深入地追究存在的 “可能性”。追究存在的 “可能性”，就是追

究“规定性”的“根据”，就是追究思想构成自己的 “前提”。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或 “前提”，

既不是“无规定性”的 “纯在”，也不是 “有规定性”的 “在者”，而是 “隐匿”于思想之中的

“存在”。它制约和规范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但却是思想中的 “看不见的手”和 “幕后的操

纵者”。思想中的这个既是“有”又是 “无”的 “存在”，就是 “本体”的 “存在”———规范人的

全部思想和行为的“存在”，作为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的 “存在”，也就是构成

思想的前提的 “存在”。因此， “本体论”不是关于思维规定的 “存在论”，而是反思思维规定的

“存在论”; 不是 “肯定性”的 “存在论”，而是 “否定性”的 “存在论”; 不是 “现实性”的 “存

在论”，而是“理想性”的“存在论”。这种“反思性”“否定性”“理想性”的 “存在论”，不是一

般意义的“对思想的思想”，而是特殊意义的“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构成哲

学意义的“本体论”，构成哲学意义的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

思维的“能动性”，集中地体现在“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这个 “客观图画”，被称

为哲学的“关于整个世界”的“世界观”。然而，在对 “世界观”的理解中，却必须深切地思考两

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其一，不能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世界观”，而必须

“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去理解，把 “世界观”理解为思维与存在辩证运动

的产物; 其二，不能只是从“现实性”，而且必须从“可能性”去理解世界观。“世界”不仅是作为

思维所把握到的“在者”而存在，而且是作为思维的目的性要求的 “非存在”而存在。这是思维的

“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对立统一，更是思维的实践基础的 “现实性”与 “可能性”的对立统一。

人是现实的存在，但“人之为人”的特殊性就在于，人是把 “理想”变为 “现实”的存在，把 “现

实”变为“理想”的存在。这是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也是思维对存在的否定性的统一。

因此，哲学意义的 “世界观”就不只是反思存在的 “存在论”，而且是反思 “思想前提”的

“本体论”。这个“世界观”，是 “此在”的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它是把理想变为现实

的人的目光，也是把现实变为理想的人的目光。作为“人的目光”的“世界观”，它的“重大的基本

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的实质性的理论性质是 “存在论”和 “本体论”的统一，

它的根本性的社会功能是引导人们 “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否定的理解”，从而为人类

的理想性追求敞开广阔的和开放的思想空间。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就是以 “思维

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实质内容的辩证法; 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聚焦点去透视哲学意义

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才能深切地理解以辩证法为实质内容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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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The New Horizon for the Sinacization of Marxism

Yang Chun-gui Pang Yuan-zheng Dong Zhen-hua

Editorial Note: As the last word of bot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sinacization of Marxism，and the animated Marxism guiding the great struggles with many new characters，
Secretary-general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series is both the program of action by which our party to
manage state affairs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the powerful thought weapon for us to unite passion and
tackle tough，and the action guideline for achieving the“two hundreds”goals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Chinese
Nation's Great Ｒejuvenation. So we should understand fully the speech series' great significances in politics，in
theory，in practice and in methodology，try to study and implement the speech series seriously，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with both a high sense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and self-conscousness and firmness，and so bring our
thought and action into correspon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speech series. In order to co-study Secretary-general
Xi Jin-ping's new conception，new thought and new strategies，the Chinese society for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in CASS hold a joint conference，prof. Wang Wei-guang，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Dialectical Materialism，addressed the conference and laid out the plans for further studying. For
promoting the learning and studying，we publish som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as the follwing.

The Doctrine of Being，Ontology and Worldview: Dialectics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he Ｒ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Sun Zheng-yu

The doctrine of Being，ontology and worldview in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is not fragmented empirical
knowledge of being，noumenon and world，but the reflective philosophical theory with the substance of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on of thinking and being. As historical ideas and ideological history，philosophical
worldview is a kind of life on earth and vision in trip represented by the form of theory. It is both a doctrine of
being of reflecting being and an ontology of asking the basis of being. They constitute the negative united
dialectics of reflecting thinking and being. Dialectics is a unity of three philosophical theories of doctrine of
being，ontology and worldview which regards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on of thinking and being as the basic
question.

Ｒeconsiderations on Karl Marx's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Ｒight

Zhang Shuang-li

Considering the common view of K. Marx's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Ｒight，which takes it as only
the effort to rever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it is pointed out in this paper that
K. Marx has actually developed dual critiques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 this work. On the one hand，
following the lead of Feuerbach's materialism，Marx tries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Hegel's ultimate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disclosing that it is only a kind of“logical，pantheist mysticism”. On the other hand，following the
lead of Hegel himself，Marx tries to disclose the practical meaning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Marx argues
that Hegel's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can in practice neither solve the separation and opposition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nor sustain the universality of modern politics. It is just through this direct refutation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hat Marx has put forward the questions for his own thinking.

On the Confucian Sincerity and Creativity

Cheng Chung-ying

I have both participated in and witnessed the robust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or Confucia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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